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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CB(1)1337 /04 -05
號文件  
 

⎯⎯  2005年 4月 7日  
第七次會議的紀要)

2005年 4月 7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1)825/04-05(02)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2005年
1月 13日會議所討
論事項的跟進 ”提
供的文件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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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681/04-05(02)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香 港
律 師 會 公 司 財 務

法 律 委 員 會 及 年

利 達 律 師 事 務 所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作

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1)1353/04-05(01)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的“2005年4月7日
第 七 次 會 議 的 跟

進事項 ”  
 

立 法 會 CB(3)41/04-05號 文
件  
 

⎯⎯  條例草案  
 

立 法 會 CB(1)161/04-05(01)
號文件  
 

⎯⎯  《 2004年公司 (修
訂 )條例草案》的
標明修訂文本  
 

立法會 CB(1)1353/04-05(02)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 CB(1)1353/04-05(03)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 法 案 委 員
會、政府當局或各

機 構 就 條 例 草 案

個 別 條 款 建 議 的

修 訂 摘 要 ( 截 至
2005年 4月 21日的
情況 )” 
 

立法會 CB(1)668/04-05(05)號
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的 “擬議工作計
劃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3.  應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採取下列行動：  
  

(a) 條例草案對香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影響  
政府當局答應嘗試於 2005年 5月 13日下次會議
席上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下列資料⎯⎯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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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府當局重新評估條例草案對香港資產證
券化市場的影響的結果；及  
 

(i i) 委員於 2005年 4月 7日會議席上要求當局提
供 的 資 料 及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1353/04-05(01)號文件第 1項 )。  

 
(b) 《公司條例》(下稱 “該條例 ”)第 2(5)條及該條例

擬議附表 23第 4(c)及 7(c)條  
 政府當局同意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

稱 “修正案 ”)，藉以刪除該條例第 2(5)條及相關
條文 (例如該條例擬議附表 23第 4(c)及 7(c)條 )英
文本中 “or concurrence”等字眼，使其與有關條
文的中文本一致。  

 
(c) 該條例擬議附表 23第 2(1)(b)條  
 鑒於該條例擬議附表 23第 2(1)(b)條及第 5條均

訂明對附屬企業發揮支配性影響力的權利，一

名委員建議在第 2(1)(b)條中提述第 5條，例如在
第 2(1)(b)條開首加上 “除第 5條另有規定外 ”等
字眼。政府當局答應考慮該建議。  

 
(d) 該條例擬議附表 23第 8條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下列行動：  
 

(i) 解釋該條例擬議附表 23第 8條的目的；  
 
(i i) 解釋在第 8條 (a)及 (b)款下有關權利得到不

同待遇的理由；  
 
(iii) 檢討第 8條的草擬方式應否依循 1985年《英

國公司法》相關條文的草擬方式；及  
 
(iv) 提供英國《 1985年公司法》相關條文的副

本，第 8條以此等條文為藍本。  
 
 

工作計劃  
 

4.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在本年度會期內 (即在 2005
年 7月 6日立法會會議上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為了讓
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條例草案及在 2005年 6月中向內務
委員會匯報商議結果，委員同意加開兩次會議，詳細安

排如下：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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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2005年 5月 23日  (星期一 )
 

 上午 8時 30分至 10時 30分

2005年 6月 7日  (星期二 ) 
 

 下午 4時 30分至 6時 30分  

 
下次會議日期  
 
5.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05年 5月
13日 (星期五 )上午 8時 30分舉行。  
 
 
I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5月 10日  



附錄  
 
 

《 2004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八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05年 4月 26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000-000104 主席  2005年 4月 7日會議的紀要
獲確認通過  
 

 

000105-000542 主席  
政府當局  

《公司條例》 (下稱 “該條
例 ”)第 128條  
(立法會CB(1)825/04-05(02)
號文件第16至19段 )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資料  
 

 

000543-000747 政府當局  
主席  

政 府 當 局 對 香 港 律 師 會

(下稱 “律師會 ”)公司財務
法律委員會及年利達律師

事務所提交的意見書作出

的回應  
(立法會CB(1)681/04-05(02)
號文件 ) 
 
政府當局簡介其就該兩份

意見書所提出的一般意見

作出的書面回應  
 

 

000748-000818 主席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對香港資產證券

化市場的影響  
( 立 法 會 CB(1)1353/04-05 
(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答應嘗試於 2005
年 5月 13日下次會議席上
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下列資

料  ⎯⎯  
 
(a) 政府當局重新評估條

例草案對香港資產證

券化市場的影響的結

果；及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3(a)段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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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b) 委員於 2005年 4月 7日
會議席上要求當局提

供的資料及作出的書

面 回 應 ( 即 立 法 會
CB(1)1353/04-05(01)
號文件第 1項 )。  

 

 

000819-001154 主席  工作計劃  
( 立 法 會 CB(1)668/04-05 
(05)號文件 ) 
 
委員同意分別在 2005年 5
月 23 日 上 午 8 時 30 分 及
2005年 6月 7日下午 4時 30
分加開兩次會議  
 

 

001155-002515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2 
湯家驊議員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 法 會 CB(3)41/04-05、
CB(1)161/04-05 (01) 、
CB(1)1353/04-05 (02) 及
CB(1)1353/04-05 (03) 號
文件 ) 
 
條例草案第 1條  
 
擬議新訂條例草案第 1A條
(只限中文本 )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資料  
 

 

  (b) 政府當局同意提出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藉以
刪除該條例第 2(5)條
及相關條文英文本中

“or concurrence”等字
眼，使其與有關條文

的中文本一致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3(b)段採取行動

002516-003327 政府當局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2 

條例草案第 2條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資料  
 
(b) 委員同意就該條例第

2B(2)及 3條提出的擬
議修正案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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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c) 政府當局對律師會就
該 條 例 擬 議 新 訂 第

2B(4)條所提意見作出
的回應 (載 於 立法會
CB(1)1353/04-05(03)
號文件 )  

 
(d) 將 來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B(4)條 會 怎 樣 修 訂
擬議新訂第 2B(3)條  

 
(e) 擬 議 新 訂 第 2B(4)條

會否賦權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透過附屬

法例修訂本條例草案

的適用範圍  
 
(f) 須否在該條例擬議新

訂第 2B(2)條加入 “附
表 ”的提述  

 

 

003328-005606 主席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何俊仁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2 

條例草案第 18條  
 
該條例擬議附表 23第 1條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資

料  
 
(b) 委員同意就 “股份 ”及

“企業 ”的定義提出的
擬議修正案  

 
(c) 政府當局就委員、法

律顧問及國際會計師

公會 (香港分會 )所提
意 見 作 出 的 回 應 (載
於立法會CB(1)1353/0
4-05 (03)號文件 )  

 
(d) 須否在該條例第 2條

“股份 ”的定義中提述
擬議附表 23“股份 ”的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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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e) 政府當局舉例說明擬
議附表 23“股份 ”的定
義 (b)項下的情況  

 

 

005607-013028 政府當局  
何俊仁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2 
湯家驊議員  
香港會計師公會  
(下 稱 “會 計 師 公
會 ”) 

該條例擬議附表 23第 2及 5
條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資

料  
 
(b) 委員同意有關的擬議

修正案擬稿  
 
(c) 該條例第 2(4)至 (7)條

所訂，用以決定實體

之間的母企業與附屬

企業關係的現行測試  
 
(d) 為何該條例第 2(4)(a) 

(i i)條 以 另 一 實 體 控
制某一實體過半數的

表決權，作為決定實

體之間的母企業與附

屬企業關係的測試  
 
(e) 政府當局認為，該條

例現行第 2(4)至 (7)條
所訂，用以決定實體

之間的母企業與附屬

企業關係的準則，與

《國際會計準則》一致  
 

 

  (f) 鑒 於 擬 議 附 表 23 第
2(1)(b)條 及 第 5條 均
訂明對附屬企業發揮

支 配 性 影 響 力 的 權

利，一名委員建議在

擬議附表 23第 2(1)(b)
條中提述第 5條，例如
在第 2(1)(b)條開首加
上 “除第 5條另有規定
外 ”等字眼  

 
(g) 會計師公會認為，該

條例現行第 2(4)條所
訂的準則，是指母實

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 會 議 紀 要 第

3(c)段所載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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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體對附屬實體行使控

制的 “法律權利 ”，而
非 “事實上的控制 ” 

 
(h) 會計師公會闡釋發揮

支配性影響力的法律

權利與日常實際行使

控制權之間的分別  
 
(i) 政府當局對特許公認

會計師公會及年利達

律師事務所就第 2條
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

( 載 於 立 法 會

CB(1)1353/04-05(03)
號文件 ) 

 
(j) “共同控制實體 ”的財

務匯報  
 

013029-013959 主席  
政府當局  

該條例擬議附表 23第 3、 4
及 5條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資

料  
 
(b) 委員同意有關的擬議

修正案擬稿  
 
(c) 政府當局對律師會就

第 5(b)(ii)條所提意見
作 出 的 回 應 (載 於 立
法會 CB(1)1353/04-05 
(03)號文件 ) 

 

 

  (d) 政府當局答應提出修
正案，藉以刪除第 4(c)
條 英 文 本 中 “or 
concurrence” 等 字

眼，使其與該條文的

中文本一致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3(b)段採取行動

014000-014511  主席  
政府當局  

擬議附表 23第 2及 3條  
 
(a) 政府當局就委員及法

律顧問所提意見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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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的 回 應 (有 關 意 見 載
於立法會CB(1)1353/0
4-05 (03)號文件 ) 

 
(b) 擬議附表 23中 “表決

權 ”(voting rights) 一
詞及該條例現行第 2
條中 “表決權 ” (voting 
power)一詞的意思  

 
014512-014743 主席  

政府當局  
擬議附表 23第 6條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資料  
 

 

014744-015133 主席  
政府當局  

擬議附表 23第 7條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資料  
 

 

  (b) 政府當局答應提出修
正案，藉以刪除第 7(c)
條 英 文 本 中 “or 
concurrence” 等 字

眼，使其與該條文的

中文本一致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3(b)段採取行動

015134-015819 主席  
政府當局  
湯家驊議員  

擬議附表 23第 8條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資料  
 
(b) 第 8條的適用範圍和

草擬方式  
 

 

  (c)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 局 採 取 下 列 行 動

⎯⎯  
 

(i) 解釋該條例擬議
附 表 23第 8條 的
目的；  

 
(i i) 解釋在第 8條 (a)

及 (b)款下有關權
利得到不同待遇

的理由；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3(d)段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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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iii) 檢 討 第 8條 的 草
擬方式應否依循

1985年《英國公
司法》相關條文

的草擬方式；及  
 
(iv) 提供英國《 1985

年公司法》相關

條文的副本，第 8
條以此等條文為

藍本。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3(d)段採取行動

015820-015830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5月 10日  

 
 


